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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 市萬華區開封街二段40號2樓

受文者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圀 1 11 年2 月 17 日

發文字號：臺稅所得字第 11104512040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環保署 111 年 1 月 14 日函

主旨：有關彰化縣燃油機具車輛權益保護協會陳情大型柴油車

補助款稅捐疑義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 111 年 1 月 7 日立法委員廖國棟國會辦公室召開
「為研議解決車行苛扣車主調修補助經費，影零
車主權益案 」 會議結論及行政浣環境保護署 111 年 1
月 14 日環署空字第 1111005894號函（附來函影本）辦
理。

二、所得稅法第 24條第 1 項規定，營利事業所得之計
算，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、損
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。財政部 67年 3 月 25
日台財稅第 31997號函規定，靠行車既經登記為貨
運或交通公司（下稱車行）所有，其營業收入亦應列
為公司之營業收入 ， 依法核計營利事業所得課

稅 。 依此，靠行車之收入及相關成本費用應列入
車行之收入及成本費用核實計算所得。

三、依行政晓環境保護署前揭 1 1 1 年 1 月 14 日函略以，
「大 型柴油車調修燃油控制系統或加裝空氣污染
防制設備補助辦法」（下稱補助辦法）第 2條第 7款及
第 6條規定，大型柴油車調修燃油控制系統申請補
助者為 1 至 3期大型柴油車行車執照車主攔位登記
之車主 ， 其應檢具相關文件委託經審驗核定且負

責調修之汽車修理業，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申
請；又依該署補助辦法規定所核撥之調修燃 油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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